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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决定书

六政复决〔2023〕134 号

申请人：王 XX，男，汉族，19XX 年 X 月出生，住 XX 市 XX

区 XX 路 XX 号。

被申请人：六安市 XX 局 XX 分局，住所地六安市 XX 办公大

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袁 XX，局长。

第三人：六安市 XX 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安徽省六安市 XX 区 XX

路。

法定代表人：邵 XX，董事长。

申请人王 XX（下称申请人）不服被申请人六安市 XX 局六安

XX 区分局（下称被申请人）作出的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》（下

称《告知书》），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受理后，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进行了答复，并提交了相

关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。六安市 XX 有限公司（下称第三

人）经本机关通知，依法参加行政复议，提交了答复意见，但未

提交相关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《告知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》没有法

律依据且程序违法。主要理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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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供了第三人的原销售人员卞 XX 的证

人证言、银行工资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和证人夏 XX、苏 XX、聂

XX、马 XX 等人的证人证言以及第三人现场负责人王 XX 电话录音

等证据，足以证明第三人在进行房屋销售时存在欺诈、虚假宣传

的行为。

2.申请人多次建议被申请人对第三期 XX 户一楼业主进行调

查核实，但被申请人拒绝调查。

3.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告知书》没有法律依据，剥夺申请人的

知情权。《告知书》中未告知申请人申请复议的权利和期限，属

于程序违法。

被申请人请求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被申请人称：《告知书》合法。主要理由是：

1.被申请人已在法定时间内履行法定职责。被申请人收到申

请人的信访事项后进行调查核实。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6 日

进行现场走访，并向申请人了解情况；6 月 12 日，对第三人进行

现场检查；6 月 23 日向申请人送达《关于王 XX 信访事项的直接

回复》。7 月 7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所属的 XX 洲 XX 所举报，

被申请人予以登记，并向其同行的卞 XX、夏 XX 进行询问，制作

了询问笔录。被申请人于 8 月 15 日对王 XX、苏 XX 进行询问，制

作了询问笔录；8 月 16 日决定不予立案；8 月 18 日向申请人送

达《告知书》。

2.关于申请人提出相关问题的答复。（1）关于申请人称被

申请人违反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 21 条、第 24

条至第 26 条和未对第 3 期 XX 户一楼业主全面调查的问题。申请

人提供了录音及其电子文稿，被申请人充分了解录音内容，尽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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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收集证据责任。申请人提供马 XX、夏 XX 等业主证言，被申

请人也询问了夏 XX 和部分业主，反映情况和上述两人证言基本

一致，继续询问其他业主无实质意义。（2）被申请人于 6 月 12

日调取了买受人为王 XX 的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，申请人确认该

合同也未提出异议。被申请人调取了第三人相关宣传销售材料，

进行了现场检查，不存在误判调查方向的问题。（3）关于申请

人称被剥夺知情权和违反行政复议法规定的问题。依照《市场监

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，被申请人对举

报，仅有程序性告知立案的义务，并无告知不予立案的具体理由、

调查取证程序、立案后的最终处理结果。此外，被申请人依据《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文书样式》告知，符合规定。

第三人请求：维持《告知书》。

第三人称：申请人并非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当事人，与举报

第三人销售欺诈、虚假宣传无法律上利害关系。第三人宣传策划、

楼盘展示、价格备案等均不存在虚假宣传、价格欺诈等情形。申

请人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，被申请人作出

《告知书》并未侵犯其合法权益。

经审理查明：

2023 年 7 月 7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举报，反映第三人销售

商品房时称一楼能围建院子，销售单价一楼比二楼多 500 元/㎡，

但交房时却没有院子，涉嫌销售欺诈。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了

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（预售）、部分其他楼栋一楼图片和原销售

人员卞 XX、王 XX 以及业主马 XX、夏 XX 等人的证人证言。

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（预售）载明，2018 年 5 月 3 日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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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子王 XX 向第三人购买 XX 小区第三期、2X#（GXX）1 层 104 号

房屋，建筑面积 1XX.87 ㎡，单价 6400 元/㎡。合同中无关于院

落的条款。其他楼栋图片显示，7 号楼、13 号楼和 17 号楼一楼

有铁栅栏围建的院落。卞 XX 称，其领导说过一楼有院子，故价

格贵一些。马 XX、夏 XX 称，XX 小区销售人员说一楼有院子，价

格贵。王 XX 称，第三人销售定价上一楼比二楼贵，很多人来反

映过院子的事情，但销售人员的行为不能代表第三人。

7 月 7 日，被申请人登记举报事项并询问了卞 XX、夏 XX，制

作了《询问笔录》。卞 XX 称，销售经理陈 XX 向其告知一楼业主

可以自己围建院子，所以一楼价格高。其销售过程中告知了申请

人可以自己围建院子。夏 XX 称，销售人员告知其购买的一楼房

屋可以自己围建院子。客厅南边现在是被绿化带围起来的空地，

但是物业公司和城管部门禁止业主使用。

7 月 27 日，被申请人决定延长十五个工作日立案。

8 月 14 日，被申请人询问了申请人，并制作了《询问笔录》。

申请人称，卞 XX 在销售过程中告知一楼可以自己围建院子，销

售价格比二楼高 500 元/㎡，并带其查看了其他楼栋一楼的院子，

但装修时得知不能建院子，遂向卞 XX 和王 XX 反映。卞 XX 称是

销售经理陈 XX 让她对外宣传有院落。王 XX 称，宣传有院落是销

售人员的行为，跟第三人无关。

8 月 15 日，被申请人询问苏 XX 和王 XX，并制作了《询问笔

录》。苏 XX 称，其是安徽 XX 地产咨询顾问有限公司（下称 XX

公司）总经理，2017 年 9 月至 2020 年 12 月 XX 公司为第三人分

销涉案楼盘。陈 XX 是 XX 公司员工，卞 XX 不是其正式员工，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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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XX 公司推荐购房户并获取奖金。第三人决定一楼销售价格高

于二楼，第三人和 XX 公司没有宣称一楼有院子。王 XX 称，其在

第三人处任总经理。第三人没有授权他人和对外宣称一楼可以围

建院子。因为一楼方便恐高、老年人和残疾人，资源稀缺，所以

售价较高，销售价格属于市场调节价。

8 月 16 日，经负责人审批，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。

8 月 17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并向申请人送达《告知书》。《告

知书》载明，经对第三人现场检查和询问卞 XX、夏 XX、王 XX、

苏 XX 等人，现有证据无法认定第三人存在所举报的违法行为，

依照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四项规定，

决定不予立案。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举报查处职责，遂向本机关

申请行政复议。

另查明：申请人曾向被申请人信访，投诉第三人涉嫌销售欺

诈。被申请人受理后于 6 月 12 日对第三人进行现场检查，调取

了第三人与 XX 公司签订的 XX 项目分销合同、2XX#（GXX）号楼

价格备案表和 2XX#（GXX）1 层 10XX 号房屋图片等证据。其中：

1.分销合同载明，第三人委托 X 公司销售其投资开发的“XX

项目，XX 公司参照双方核定的销售底价表制定每期销售房源一房

一价表及优惠方案，XX 公司联络代表为苏 XX；

2.价格备案表载明，XX 小区 2XX#（GXX）号楼共 26 层，一

楼销售单价最高，比二楼对应户型高 500 元/㎡；

3.2XX#（GXX）1 层 10XX 号房屋一侧有绿化带隔离形成的空

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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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事实主要由下列证据佐证：

1.《举报登记表》《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》《不予

立案审批表》；

2.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（预售，合同编号：3XX57）、图片

12 张、通话录音文字转化稿 2 份和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4 张、银行

转账记录 2 张；

3.现场检查笔录 1 份和分销合同 2 份、《六安城区商品住房

销售价格备案表》、《询问笔录》5 份、情况说明 1 份；

4.《告知书》。

本机关认为：

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(2022 修正)第十九条第

一款第一项规定，经核查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行为的，应当立案。依照上述规定，即使现

有证据尚不能达到足以证明违法事实成立的程度，但能够初步证

明可能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行为，行政机

关也应当立案。同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2021

修订)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，对于立案的行政处罚案件，经过

全面、客观调查后，可以根据不同情况，作出行政处罚或不予行

政处罚等决定。

本案中，申请人举报事项为第三人涉嫌虚假宣传，且提供了

其他业主、原销售人员陈述一楼可以围建院落的证人证言，以及

案涉小区其他一楼房屋的确建有院落的证据。经被申请人核查，

案涉房屋一侧的确也有绿化带隔离后预留的空地，原销售人员证

实曾向申请人介绍过一楼可以围建院落。第三人销售价格备案表

中一楼房屋销售单价最高。因此，上述证据可以初步证明商品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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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过程中存在虚假宣传的可能，被申请人依法应当予以立案。

立案后，可以结合实际销售价格、其他一楼住户证言、小区规划

等证据，综合判断虚假宣传的违法事实是否成立，进而决定是否

需要予以行政处罚。故，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主要事实不

清，证据不足，内容明显不当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 1 目、第 5 目规定，本机

关决定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告知书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10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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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相关法律依据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二十八条 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

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，提出意见，经行政复议机关

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，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

决定：

（一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

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的，决定维持；

（二）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，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

行；

（三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决定撤销、变更或

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；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

违法的，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

为：

1.主要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；

2.适用依据错误的；

3.违反法定程序的；

4.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；

5.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。

（四）被申请人不按照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

复、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，

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、依据，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。

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，被申

请人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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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 修订）

第五十七条 调查终结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

行审查，根据不同情况，分别作出如下决定：

（一）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，根据情节轻重及具

体情况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；

（二）违法行为轻微，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，不予行政

处罚；

（三）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不予行政处罚；

（四）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。 对情节复杂

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

决定。

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(2022 修正)

第十九条 经核查，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应当立案：

（一）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的行为；

（二）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

罚；

（三）属于本部门管辖；

（四）在给予行政处罚的法定期限内。

决定立案的，应当填写立案审批表，由办案机构负责人指定

两名以上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办案人员负责调查处理。


